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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固定污染源

排放標準說明



◆ 新增粒狀污染物（不透光率）。固
定
污
染
源
排
放
標
標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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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場所填寫代書資
訊或負責的廠內人員



◆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膠帶製造業：指從事以含揮發性有機物之

溶劑，混拌黏著劑或離型劑，塗布於基材上，再經烘

乾固化製成具黏貼功能成品之製造者。
◆ 第三條 本標準適用於膠帶製造業，且其揮發性有機物原（物）料年

用量達二十五公噸以上者。

▫ 一、採用水性黏著劑或水性離型劑為原（物）料，以水為稀釋

溶劑，且揮發性有機物重量含量比在百分之十以下及該單一製

程排放管道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每小時一公斤以下。 

▫ 二、採用無溶劑黏著劑或無溶劑離型劑為原（物）料，且未使

用任何有機溶劑，揮發性有機物重量含量比在百分之一以下及

該單一製程排放管道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每小時一公斤以下。 

 

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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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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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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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除



備註1：既存製程（1）指全廠揮發性有機物原（物）料年用量未達二百五十公噸。
備註2：既存製程（2）指全廠揮發性有機物原（物）料年用量達二百五十公噸以上。
備註3：指污染源設置一般型氣罩且有圍幕設施者或設置包圍型氣罩者。
備註4：圍封空間內之污染排放區域符合負壓操作並設有壓力監測儀表者。
備註5：烘乾區密閉負壓操作之判定，可以目測判定發煙器之煙流方向，確認收集
範圍內任一處之氣體是否進入集氣設施內所為之煙流判定作業。
備註6：儲槽區之儲槽儲存原（物）料種類規定如下：甲苯、丙烯醯胺、二氯甲烷、
二甲基甲醯胺、丙烯酸丁酯、甲基異丁酮、醋酸乙烯酯。

◆ 第四條 膠帶製造業各操作單元及操作作業之廢氣收集規定 膠
帶
業
排
放
標
標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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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第八條 膠帶製造業設置集氣設施之型式屬密閉負壓操作 

者，應於作業區設置壓差計，且其壓差計每年應校正一次。

▫ 膠帶製造業設置污染防制設備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監測：            

一、污染防制設備之揮發性有機物廢氣導入處或排放口應設置氣體流

量計，且其氣體流量計每年應校正一次。 

▫ 二、污染防制設備應設置操作運轉條件之監測設施，並應依附表二所

列項目及頻率記錄。 

▫ 三、監測設施之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應大於百分之八十。 

膠
帶
業
排
放
標
標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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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紀錄應保存六年備查



▫ 第九條  既存製程應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起符合

本標準規定。

▫ 既存製程屆期未能符合前項規定，而需進行製程設施或污染

防制設備更新、汰換等工程者，公私場所得於中華民國

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，檢具空氣污染改善計畫，

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改善期限，並應於期限

屆滿前完成改善，改善期限最長不得逾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。 

▫ 前項空氣污染改善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製程設施或防制設

備改善種類、構造、效能、流程、設計圖說、設置經

費及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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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第四條 半導體製造業產生之空氣污染物應經密閉集氣系統收集，並

應符合下表規定後始得排放： 

半
導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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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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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第五條  於污染防制設備之廢氣導入處或排放管道排放口應設置流量

計及濃度監測器，其設置規定如下：

▫ 一、適用本標準之半導體製造業均應設置流量計。

▫ 二、揮發性有機物原（物）料年用量大於二十五噸或工廠總排放量

大於每小時零點六公斤者，屬既存製程其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大於十

四ppm或屬新設製程其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大於十ppm之排放管道，應

設置揮發性有機物濃度監測器證明符合本標準排放削減率。

▫ 既存製程與新設製程合併設置排放管道者，以新設製程之設置規定認定

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流量計及濃度監測器之有效每季監測率應大於八十%，每年至少

以標準檢測方法比測一次，比測時間每次至少二小時，所設置之

流量計及濃度監測器所得之結果應以上次比測結果修正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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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量計及濃度監測器比測所得之結果，於每季季報一併提
出，無須另外行文備查。



◆ 第七條  既存製程未能符合第四條排放標準或第五條設置規定者，公  

私場所應於112年11月4日前，檢具空氣污染改善計畫書

    空氣污染改善計畫至少應包含製程原（物）料、設施或防制設備改

善種類、構造、效能、流程、設計圖說、設置經費及進度，且其

改善期限不得逾十八個月。 

    未能於第一項核定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者，公私場所得於期限屆滿前
一至三個月內，檢具展延說明、規劃及變更改善計畫，展延之改善

期限不得逾十二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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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第九條  

1.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，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代

理人代理，並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方式報請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。

2.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。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，

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人員核定設

置。

3.第一項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三十日內，以書面報請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。

4.第一項所稱專責人員異動，係指調離原公私場所廠址，或於

原公私場所廠址擔任非專責人員之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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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第十條  

1.公私場所之專責人員非因離職或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，

公私場所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。代理期間連續達十五

日以上者，公私場所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方

式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。

2.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。但報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核准者，得延長至六個月。代理期滿前十五日內，

公私場所應完成同一類別及級別以上之合格專責人員核定設

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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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

辦法(已公告112年9/22下午招開說明會)

◆ 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(已公告)

◆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(112年7月1日起

應符合第二階段之標準)

◆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(未來修正)

◆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

料(未來修正)

◆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(未來修正)

已
公
告
及
未
來
修
正
法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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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證申請案審查

常見缺失內容說明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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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申請項目勾選
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§27第一項
一、製程、設施或操作條件異動者，應於異動前，依操作許可證申請及核發程序辦理。但
推估未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，得不重新進行檢測。
二、改用低污染性原（物）料或燃料、拆除或停止使用產生空氣污染之設施、增設防制設
施或提升防制效率者，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向審核機關提出申請。

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§29
許可證於有效期間內因毀損、滅失或其記載之基本資料有改變者，公私場所得於事實發生
後六十日內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向審核機
關申請換發或補發。

操作異動第二款
操作異動第一款

換補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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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申請項目勾選
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§27第二項

固定污染源操作條件異動，未涉及原許可之製程及設施正常運作功能、防制效率及排放

量改變者，應報請審核機關備查，取代原許可證操作條件。審核機關認有必要，得令

公私場所進行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，確認符合應遵循之排放標準後，始得予以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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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文件勾選
◆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§12設置、§22三個月內設操併提
◆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§18設置後操作
◆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差異說明書§27異動
◆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說明書§18公告前已設立、§30展延

名稱代碼選填(1)
項目 代碼

製程名稱 代碼表六、「製程分類及代碼表」

污染源設備或作業區名稱 代碼表七、「固定空氣污染源或設施標準分類及代碼表」

防制設備名稱 代碼表八、「防制措施名稱及代碼表」

原(物)料、燃料、產品名稱 代碼表九、「原物料名稱及代碼表」

各項單位名稱 代碼表十、「單位代碼及名稱」

污染源操作條件名稱 代碼表十一、「操作條件代碼表及名稱」

污染物名稱 代碼表十二、「污染物種類名稱及代碼表」

代碼表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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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代碼選填(2)
◆ 完全對應特定代碼之名稱者應改為相對特定代碼

◆ 其他無法對應特定代碼者依下表原則處理，改為相對特定代碼

“直燃式焚化爐”、“觸媒焚化爐”、“蓄熱式焚化爐”、“蓄
熱式觸媒焚化”、“直火式脫臭設施”、“直接焚化爐”、"蓄
熱式後燃燒器"、"蓄熱式氧化器"、"廢氣觸媒燃燒器"、"觸媒燃
燒器"、"觸媒轉化器"、包含"沸石濃縮轉輪" 、 RTO

101 廢氣焚化爐

其他非屬前列設備但名稱包含廢氣焚化、燃燒、氧化
101 廢氣焚化爐
109 其他後燃燒器

設備名稱有CO或一氧化碳 100 一氧化碳轉化槽

設備名稱包含袋式集塵

120 脈動式袋式集塵器
121 空氣逆洗式袋式集塵器
122 振動式袋式集塵器
129 其他袋式集塵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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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代碼選填(2)

設備名稱包含旋風 130 旋風分離器

設備名稱包含靜電 140 靜電集塵器

設備名稱包含洗滌、吸收、水洗
160 洗滌塔
167 文式洗滌塔
179 其他洗滌、吸收塔(器)

設備名稱包含脫硫
168 乾式排煙脫硫
169 濕式排煙脫硫

設備名稱包含活性碳 180 吸附設備

設備名稱包含冷凝
189 吸脫附及冷凝設備
190 冷凝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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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氣收集方式選填(1)

廢氣收集效率

空間負壓
機台負壓

負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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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氣收集方式選填(2)

廢氣收集效率

包圍式收集
圍封空間

圍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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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氣收集方式選填(3)

廢氣收集效率

氣罩收集風速
氣罩收集效率計算

氣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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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計算(1)



25

排放量計算(2)

設置或操作新申請者的揮發性有機物總
排放量，皆以揮發性有機物估算排放量
Ⅹ(1-空污費公告防制設備去除效率)

備
註



配合事項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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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稱 需
與 公 私
場 所 製
程 資 料
表 AP-M
之 原 物
料 名 稱
能 有 所
對應

製程使用原(燃)物
料及產品之安全
資料表(SDS)，該
表應為最近三年
內更新之版次且
成分辨識資料需
完全揭露，另檢
附一頁SDS目錄，
目錄中請依SDS
內容填寫各原料
CAS NO.(非純物
質 可 免 填 ) 及
VOCs成分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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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事項(2) 表AP-E

請依據貴公司(廠)實際操作期程紀錄，加上填一份表
AP-E，以供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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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事項(3) 表AP-G續二

符合突發事故應變者

請於製程設備、防制
設備、監測設施檢查、
保養及維護說明表格
下方備註說明「空氣
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
變措施計畫」之相關

規定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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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第2條
➢設有專責人或專責單位
➢製程、儲槽之產品含附
表29種需應變之管制物質

突發事故緊急應變管理辦法

提送

重新提送

物質安全資料 (MSDS)

含附錄(一)29種管制物

質

📌

事發3個月內

事發30日內

發文備查
◆ 異動差異說明
◆ 公開後截圖

✓第6條第一項
➢管制物種改變
➢發生重大空氣污染
突發事故

✓第6條第三項
➢基本資料異動
➢管制物質許可量變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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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「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施規範」中公告事項四
（一）規定，採樣，惟符合公告事項四（二）規定之採樣孔位置得設於造
成擾流處下游大於管道直徑1.5倍處，該孔位置應距下一擾流至少0.5倍於
管道距離，故提出本書面說明以茲核備

防制設備前端採樣孔或既有設備後端採樣
孔符合1.5D/0.5D，提出設置8D/2D困難原
因可向環保局提送核備

新設防制設備後端採樣孔請於設置前向
環保局提出佐證資料，經環保局同意後，
方能以1.5D/0.5D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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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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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(1) 29項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管制物質清單
項次 名稱 CAS NO 項次 名稱 CAS NO

1 硫化氫 7783-06-4 16 反巴豆醛 123-73-9

2 甲硫醇 74-93-1 17 丁醇 71-36-3

3 乙硫醇 75-08-1 18 甲苯 108-88-3

4 甲胺 74-89-5 19 乙酸乙酯 141-78-6

5 氧硫化碳/硫化羰 463-58-1 20 甲基溴 74-83-9

6 鹽酸/氯化氫 7647-01-0 21 1,1二甲基聯胺 57-14-7

7 丙烯酸乙酯 140-88-5 22 環氧丙烷 75-56-9

8 二氧化硫 7446-09-5 23 甲酸甲酯 107-31-3

9 1,2環氧丁烷 106-88-7 24 一氧化碳 630-08-0

10 乙酸丁酯 123-86-4 25 二甲基硫 75-18-3

11 二甲醚 115-10-6 26 四氯化鈦 7550-45-0

12 氫氟酸 7664-39-3 27 異戊二烯 78-79-5

13 α甲基苯乙烯 98-83-9 28 氨 7664-41-7

14 氯丙烯 107-05-1 29 丙烯酸甲酯 96-33-3

15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-62-6

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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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(2) 22項 有害空氣污染物物種清單

項次 有害空氣污染物 項次 有害空氣污染物

1 1,2-二氯乙烷 12 甲苯

2 1,3-丁二烯 13 甲醛

3 乙苯 14 汞及其化合物

4 二甲苯 15 苯

5 二氯甲烷 16 苯乙烯

6 三氯乙烯 17 砷及其化合物

7 三氯甲烷 18 氯乙烯

8 六價鉻化合物 19 鈹及其化合物

9 丙烯腈 20 鉛及其化合物

10 四氯乙烯 21 鎘及其化合物

11 四氯化碳 22 鎳及其化合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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